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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学术的基本规则和学术团体的基本实践，

学科建设的 “话语权”应该掌握在学术组织或其行

业协会中，但实际运行中尽管有学者、学术组织或

行业协会参与，但绝大多数仅有建议权、咨询权和

评审权，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于是，

为了影响最终决定，行政权力 “粉墨登场”，在关

键时刻发挥着 “关键作用”。这也就是教育部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规定 “担任学校

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

数的１／４；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
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１／２”［７］的主要原
因。

由于中国大学 “院校级的官僚权力同高级的官

僚权力”被拴在了同一辆 “马车”上，大学行政权

力作为政府行政权力 “链条”的末端自然承担起政

府各种资源的争取和资源在大学内部的分配和管理，

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也通过这个末端实现政府资源

的管理和政府对大学的管理。由于政府行政权力与

大学行政权力同乘一辆车、同属一链条，后者于是

“令人艳羡”地获得了各种资源，只不过过犹不及，

“令人艳羡”变成了 “令人生厌”。

（四）科层管理功能失调

尽管科层管理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其重规则、

强效率的特点也确实能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任何事物的两面性也使科层制组织中的成员因受严

格的规则和程序训练而导致 “科层制仪式主义”，

在实际工作中即使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因要

固守规则而放弃，从而导致规则和程序优先于目标，

这就是罗伯特·默顿所说的科层制功能失调。［８］这种

失调在中国大学的管理中表现尤甚。

中国大学是在 “西学东进”的过程中根据中国

国情和现实需要在借鉴西方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组织的科层制与西方

大学的科层制 “不谋而合”而形成的中国大学的科

层制不仅具备一般科层制的特点，而且这种双重结

合不仅表现为大学科层制的实践困境甚至表现为科

层化危机［９］［１０］，从而加剧科层制的功能失调。

从中国近代大学 “官学同构”的起源到 “学随

官变”的大学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政治及

其运行方式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大学的发展。政府和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用科层制塑造和管理大学，大学

用科层制管理内部事务，并形塑大学内部行为准则

和人际关系。于是，是否符合规则和程序成为大学

行政人员处理事务的首选标准，而制定、执行和解

释规则的 “一体”又导致各层级人员均在程序问题

上具有重要话语权甚至是最终决定权，教授被办事

员指挥得团团转、学院被职能部门指挥得团团转几

乎成为大学管理常态。同时，这种 “科层制仪式主

义”不仅规训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而且规训大学

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常常忘记捍卫规则和

追求程序的目标是什么，自身越来越像衙门，而把

教育和大学等根本丢诸脑后，事关人和学术这两种

最需要特殊处理的事务在程序和规则面前消于无形，

功能性失调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困境成因

任何一种权力都具有内在的扩张冲动，但又竭

力避免在扩张的过程中让其自身陷入合法性困境，

从而招致合法性危机，大学行政权力亦是如此。目

前学界关于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

关注其强势和泛化及其表现，提出的解决之道也主

要从应然出发，较少追问 “实然为何如此”，更少

言及 “实然为何与应然不一致”。

（一）政府控制大学

尽管大学无法脱离政治的影响和政府的控制，

但二者的关系中西方程度不同。西方大学由于社会

文化传统和大学自治的影响，政治和政府对大学的

影响和控制相对隐形和较弱，而中国大学为政治和

政府服务就是公开和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政府以其

“好恶”决定大学的发展也成了政府 “心安理得”

的选择，政府与大学的高度控制性让政府政策成为

了左右大学发展的晴雨表。

翻开中国近代大学的历史，１８９８年建立的京师
大学堂被完全设计成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科层组织，

民国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依然通过颁布 《大

学令》、《修正大学令》、《国立大学条例》、《大学区

组织条例》和 《大学组织法》等法令加强对大学的

控制和管理。建国后，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更加强大，

完全把大学当成下属的文化事业单位，按政府模式

对应设置大学管理机构，按政府标准包揽大学几乎

一切事务。建国后有关大学的几乎所有改革不管是

收权还是放权、大改还是小改，都是政府推动，政

府主导，大学永远只能是执行者和适应者。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大学影响力使任何政

府都有控制大学的欲望和必要。政权越稳定，政府

管控大学的欲望和能力越强。但事与愿违的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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